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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

（国家技监局 1990 年 9 月 6 日发布 国家技监局令第 15 号）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地方标准的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

准化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范围内统一的下列要求，可以制定地方标准（含标准样品

的制作）： 

（一）工业产品的安全、卫生要求； 

（二）药品、兽药、食品卫生、环境保护、节约能源、种子

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要求； 

（三）其他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要求。 

制定地方标准的项目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标准

化行政主管部门确定。 

第三条 法律、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地方标准，为强制性标准；

规定非强制执行的地方标准，为推荐性标准。 



 - 2 - 

第四条 地方标准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

统一编制计划、组织制定、审批、编号和发布。 

第五条 制定地方标准的工作程序： 

（一）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，向同级有

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辖市（含地区）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，部署

制定地方标准年度计划的要求，由同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辖

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年度计划的要求提出计划建议；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对计划建议进行协调、审查，

制定出年度计划。 

（二）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，根据制定

地方标准的年度计划，组织起草小组或委托同级有关行政主管部

门、省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起草。 

（三）负责起草地方标准的单位或起草小组，进行调查研究、

综合分析、试验验证后，编写出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与编制说明，

经征求意见后编写成标准送审稿。 

（四）地方标准送审稿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

管部门组织审查，或委托同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、省辖市标准化

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查。审查工作可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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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组织生产、使用、经销、科研、检验、

标准、学术团体等有关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审查。审查形式

可会审，也可以函审。 

（五）组织起草地方标准的单位将审查通过的地方标准送审

稿，修改成报批稿，连同附件，包括编制说明、审查会议纪要或

函审结论、验证材料、参加审查人员名单，报送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、编号、发布。 

第六条 药品、兽药地方标准的制定、审批、编号、发布，按

法律、法规的规定执行；食品卫生和环境保护地方标准，由法律、

法规规定的部门制定、审批，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标准化行政

主管部门统一编号、发布。 

第七条 地方标准发布后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

管部门在三十日内，应分别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

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备案材料包括地方标准批文、地方标准文本

及编制说明各一份。 

第八条 受理备案的部门，当发现备案的地方标准有违反有关

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时，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518


